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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文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维平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立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778,814,528.61 737,318,072.70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50,708,044.00 540,850,737.98 1.8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45,977,924.73 16.21% 405,994,509.34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8,531,279.68 -61.35% 9,863,473.84 -5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7,597,964.43 -65.77% 8,751,134.09 -60.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7,675,654.12 12,159.9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62.50%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62.50%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2.74% 1.81% -2.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245,570.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49,939.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8,970.91

对外捐赠

-1,000.00

合计

1,112,339.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8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非流通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省国有资产

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3.07% 88,000,000 88,000,000

山东省鲁信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18% 37,731,320 37,731,32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5.55% 14,757,871

陈天明 境外自然人

2.16% 5,760,427

上海香港万国证

券

境外法人

1.23% 3,272,057

中国重型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3% 1,950,000 1,950,000

王东升 境外自然人

0.58% 1,531,810

伊影 境外自然人

0.41% 1,078,200

黄嘉仪 境外自然人

0.39% 1,048,687

林名禹 境内自然人

0.35% 927,701

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已上市流通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14,757,871

陈天明

5,760,427

上海香港万国证券

3,272,057

王东升

1,531,810

伊影

1,078,200

黄嘉仪

1,048,687

林名禹

927,701

WU CHI LI 900,000

张秀芳

863,791

朱雄辉

603,6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

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

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40.18%，主要系本期购买冷藏

运输船、金枪鱼延绳钓船及建造冷库的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105.29%，系本期子公司烟台

食品公司出口鱼货款未收回。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192.79%，主要系本期子公司

烟台食品公司购买金枪鱼原料预付款及海维分公司预付入渔费增加

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137.4%，主要系本期子公司

烟台食品公司按税务政策规定应收的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9796.03%，主要系本期子公司

烟台食品公司投资建造冷库工程及HIC国际公司新购一艘冷藏运输

船、海延子公司新购一艘超低温金枪鱼钓船投资款，至报告期末均为

转资所致；

6、无形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00.71%系子公司烟台食品购

买建筑施工用地所致。

7、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3.84%主要是本公司新增半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1040万元及烟台子公司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金额减少100.14%，主要

系本期未计提减值。

9、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金额上升

12159.90%，主要系上期中鲁海延分公司库存鱼货在本期销售所致；

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金额下降

829.06%，主要系本期投资建造冷库、购买冷藏运输船及金枪鱼延绳

钓船所致；

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金额上升

211.03%，主要系本期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较大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

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

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

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肖宏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国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33,875,215,063.15 31,687,461,849.99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553,810,538.11 13,486,748,798.07 7.9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928,633,169.75 -55.57% 5,320,362,949.96 -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27,776,635.69 63.91% 1,136,410,355.53 1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26,005,193.44 56.35% 1,129,945,616.92 1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2,275,228,180.89 13.0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71.43% 0.21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 71.43% 0.21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4% 1.61% 8.09% 0.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92,174.2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187,812.06

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27,165.31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001,787.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0,625.13

合计

6,464,738.6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5,00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家

33.22% 1,776,634,330 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42% 1,520,180,034 0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5.00% 267,437,300 0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34% 231,912,060 0

三环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45% 184,602,908 0

质押

76,000,000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1.23% 65,534,20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0.82% 44,078,868 0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31,999,388 0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52% 27,676,000 0

极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8% 20,192,86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776,634,330

人民币普通股

1,776,634,33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20,180,034

人民币普通股

1,520,180,034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267,4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437,300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31,912,06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12,060

三环集团公司

184,602,908

人民币普通股

184,602,908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534,202

人民币普通股

65,534,20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44,078,868

人民币普通股

44,078,868

中国银行

－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31,999,388

人民币普通股

31,999,388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27,6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76,000

极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2,868

人民币普通股

20,192,8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

；（

2

）

三环集团公司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出资企业

；

（

3

）

除上述情况外

，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存在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股东中

,

极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

192,868

股

，

报告期末持股总数较期初增加

20,192,868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元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元

）

同比增减

（

%

）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86,959,005.55 234,824,520.01 -62.97%

子公司本期应收票据已到承兑期且兑现

。

应收账款

1,020,351,626.70 767,887,647.92 32.88%

水电企业

9

月份发电量增加

，

电费收入未到结算期

。

预付款项

814,956,876.36 542,343,655.41 50.27%

子公司本期预付工程及设备款增加

。

存货

364,759,553.80 148,892,687.81 144.98%

子公司存煤增加

。

其他流动资产

26,664,402.72 46,503,323.50 -42.66%

子公司本期增值税进项税已抵扣

。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

产

769,083,500.73 54,083,500.73 1322.03%

公司本期认购陕西煤业股票

1.25

亿股

，

以及其公允价值增加

。

在建工程

2,636,252,769.68 1,927,136,110.68 36.80%

子公司本期在建项目工程投入增加

。

工程物资

8,220,337.67 4,443,759.62 84.99%

子公司本期为建设工程采购的材料等物资增加

。

吸 收 存 款 及 同 业

存放

475,436.36 13,877,090.32 -96.57%

子公司财务公司存款量减少

。

应付票据

768,820,000.00 535,143,600.00 43.67%

子公司采取票据方式结算的比例增加

。

应付账款

333,772,587.63 486,160,706.66 -31.35%

子公司本期应付款项结算增加

。

应交税费

363,646,096.11 102,059,989.47 256.31%

子公司本期计提企业所得税增加

。

应付股利

10,153,226.30 75,575,500.36 -86.57%

公司本期支付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866,469,356.01 534,896,353.86 61.99%

子公司本期应付工程及设备质保金增加

。

其他流动负债

2,062,805,555.55 0 -

公司本期发行

20

亿元短期融资券

。

股本

5,348,749,678.00 2,674,374,839.00 100.00%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资本公积

5,011,570,678.90 7,677,242,145.64 -34.72%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其他综合收益

215,000,000.00 0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

2014

年

1-9

月

（

元

）

2013

年

1-9

月

（

元

）

同比增减

（

%

）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5,320,362,949.96 7,918,070,562.43 -32.81%

因煤炭市场不景气

，

为降低经营风险

，

公司积极调整煤炭贸易业务

结构

，

贸易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

利息收入

12,855,095.53 21,664,717.01 -40.66%

子公司财务公司同业存放存款量减少以及相关利率降低

。

营业成本

3,344,353,894.43 6,245,377,230.00 -46.45%

因煤炭市场不景气

，

为降低经营风险

，

公司积极调整煤炭贸易业务

结构

，

贸易业务成本同比下降

。

销售费用

6,056,079.25 8,663,789.63 -30.10%

公司加强销售业务管理

，

销售费用控制较好

。

财务费用

657,267,716.12 467,179,245.11 40.69%

日元贷款汇兑损益由上年同期的收益变为本期的损失

，

公司综合融

资成本上升

，

以及部分在建项目投产

，

利息不再资本化

，

导致财务费

用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4,748,619.41 7,843,275.56 -39.46%

公司应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本期增幅低于上年同期

，

计提坏帐准

备相应减少

。

投资收益

402,796,601.04 280,742,112.04 43.48%

被投资单位业绩提升

。

营业外收入

179,387,855.57 8,783,223.76 1942.39%

公司装机容量超过

100

万千瓦的水力发电站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款

。

营业外支出

2,012,867.74 21,452,399.93 -90.62%

上年同期子公司更新改造机器设备时

，

对原设备进行处置发生损

失

。

利润总额

1,636,957,145.27 1,245,562,903.50 31.42%

水力发电量同比增加以及收到增值税退税款

，

水电企业效益提升

。

所得税费用

381,912,153.48 104,047,028.49 267.06%

公司本期应税所得同比增加

。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85,592,955.04 -840,077,723.03 -88.74%

公司本期认购陕西煤业股票

1.25

亿股

，

以及基建投资增加

，

投资活动

现金流出增加

，

现金流量净额相应减少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598,706,728.72 -2,247,521,746.76 73.36%

公司本期成功发行

20

亿短期融资券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

，

现金流

量净额相应增加

。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净增加额

90,928,497.13 -1,075,657,674.27 108.45%

公司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发行短期融资券和超短期融资券。 2014年7月15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不超过20亿元短期融资

券及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目前，公司正在准备相关申报材料。

2、发行公司债券。 2014年9月12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公司已按

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相关申报材料，2014年9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3、2014年9月27日，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框架协议（相关公告详见2014年9

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拟共同投资建设鄂州电厂。 目前，三方正就具体投资方案进一步协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2014

年

09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湖北省国资委

、

长

江电力

相关承诺与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相同

相关承诺期限与

重大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相同

相关承诺履行

情况与重大资

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相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湖北省国资委

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

，

保证

上市公司做到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完整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2009

年

09

月

11

日

作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期间

该承诺持续有

效

，

仍在履行

过程中

。

湖北省国资委

、

长

江电力

、

国电集团

湖北省国资委

、

长江电力

、

国电集团与公司前身湖

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上市公司

”）

于

2009

年

12

月签署的

《

重组协议

》

约定

“

7.2.8

条 如果湖

北能源及其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交割日前的

或有负债造成甲方

(

指

“

上市公司

”

)

经济损失的

，

乙

方

（

指

“

湖北省国资委

”）、

丙方

（

指

“

长江电力

”）、

丁

方

（

指

“

国电集团

”）

应赔偿该等经济损失

，

乙方

、

丙

方

、

丁方各自的赔偿金额按其在甲方本次发行中认

购股份的数额占甲方本次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确

定

”。

2010

年

05

月

25

日

详见承诺内容

该承诺持续有

效

，

湖北省国

资委

、

长江电

力

、

国电集团

无违反该承诺

的情况

。

长江电力

、

国电集

团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长江电力

、

国电集团及该两方

下属全资和控股企业应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交易

。

如长江电力

、

国电集团及该两方下属全

资和控股企业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时

，

将遵循公平

、

公允

、

合法的原则

，

依照有关规

定进行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

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

2009

年

12

月

29

日

持续有效

该承诺持续有

效

，

仍在履行

过程中

，

无违

反承诺的情

况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

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公司持有长江证券股票506,842,458股，持股比例10.69%。 因长江证券于2014年7月9日实施每10股转增10股的分配方

案，与报告期初相比，公司持股数增加一倍。 最初投资成本599,744,011.77元，期末账面价值1,395,553,651.19元，2014年1-9月损益96,

041,646.31元。

2、报告期末，公司持有长源电力股票65,362,553股，持股比例11.8%，与年初持股数一致。 最初投资成本208,466,731.66元，期末账

面价值284,245,102.79元，2014年1-9月损益69,005,718.01元。

3、报告期末，公司持有陕西煤业股票125,000,000股，持股比例1.25%。 最初投资成本500,000,000.00元，期末账面价值715,000,

000.00元，2014年1-9月其他综合收益215,000,000.00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07

月

10

日 公司证券法律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鹏

、

刘斐 上海申银

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

公司 梁鹏

、

刘嘉庆 新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钟俊 中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汪凡

1

、

上半年来水及水电经营情况

；

2

、

公司

上半年火电生产经营情况

；

3

、

公司天然

气上半年经营情况如何

；

4

、

公司风电经

营及规划情况

。

2014

年

09

月

05

日 公司证券法律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汪凡

1

、

公司火电项目储备情况

；

2

、

公司水电

生产及来水情况

；

3

、

关于公司风电建设

情况

；

4

、

公司天然气经营情况

。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

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八项会计准则，本公司于2014

年7月1日开始实施。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动，对本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具体说明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

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范围。 本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截止2014年9月末账面价值为54,083,500.73元的投

资转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表项目列报，合并报表的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除上述项目外，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54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9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

已通过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董事会9名董事均参会并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于201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于2014年10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因此，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中相应内容，具体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74,374,839

元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2,674,374,839

股

，

全部为

普通股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48,749,678

元

。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5,348,749,678

股

，

全部为

普通股

。

原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于2014年10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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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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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4年7月1日

（二）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

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

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具体准则， 要求自

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三）变更前后会计政策介绍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八项新会计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

准则及有关规定。

（四）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监事会审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说明如下：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

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范围。公司根据该

准则的要求，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

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影响金额

（

元

）

将在

“

长期股权投资

—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国电

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长润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

中销燃料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

山西潞安司马铁路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

潞城市郑铁潞宝快速集运有限责任公司

”

核算的股权投资

，

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核算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083,500.73

长期股权投资

-54,083,500.73

执行此会计准则，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有影响，对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

权益、2013�年度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规范了职工薪酬的定义，完善了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

福利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将“费用按照性质分类的利润表补充资

料”作为强制性披露内容，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1）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金融工具列报，包括金融工具列示和金融工具披露。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6、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规范了公允价值定义，明确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根据公允价值计量所使

用的输入值将公允价值计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对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信息的披露作了具体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7、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规定，规范了对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的认定、分类及核算。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8、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规定，规范了企业对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以及未纳入合并范围

的结构化主体中所享有的权益的相关披露要求。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新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能够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

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3、监事会审核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57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0月29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

已通过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监事会5名监事均参会并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5票，其中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5票，其中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中鲁远洋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 北 能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良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津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102,732,832.18 1,130,309,180.24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985,520,272.68 997,530,296.75 -1.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52,198,957.54 -4.52% 126,247,137.30 -2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291,523.13 352.54% -6,648,165.08 -40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069,184.63 207.12% -7,224,583.56 -3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38,921,675.18 -364.6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300.00% -0.04 -5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300.00% -0.04 -5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4% 0.89% -0.67% -0.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896,84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486.75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02,939.77

合计

576,418.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01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8%

38,845,

680

0

质押

6,000,000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75%

30,000,

000

0

质押

5,000,000

福州市鼓楼区鑫盘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 4,408,375 1,830,990

福州市鼓楼区金鑫

源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0% 3,683,802 1,785,240

嘉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0% 1,922,355 0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

权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1,132,445 0

诺安基金

-

建设银

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

人寿委托诺安基金

公司股票型组合

其他

0.44% 699,914 0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607,7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

利华鑫多因子精选

策略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3% 521,700 0

福州市鼓楼区源恒

信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501,96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

38,845,680

人民币普通股

38,845,680

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福州市鼓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2,577,385

人民币普通股

2,577,385

嘉毅有限公司

1,922,355

人民币普通股

1,922,355

福州市鼓楼区金鑫源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1,898,562

人民币普通股

1,898,562

中国

-

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

1,132,445

人民币普通股

1,132,445

诺安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人寿委托诺安基金公司股票

型组合

699,914

人民币普通股

699,914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

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700

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501,960

人民币普通股

501,9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及前

10

名股东中

，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和海源实业有

限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企业

，

福州市鼓楼区源恒信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关联企业

。

除以上情况外

，

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

，

也

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因参加融资融券业务使其普通证券账户持股数减少

13,

810,719

股

，

其信用账户持股数增加

13,810,719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72.25%，主要是由于募投项目“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新募投项目” ）投入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84.08%，主要是本报告期增加合同备货和预付材料款。

3、应收利息比年初减少100%，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末无应收未收利息所致。

4、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197.46%，主要是由于2014年公司实行事业部制，各区域销售和售后人员

备用金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减少39.41%，主要是由于期初理财产品本期已结清。

6、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94.01%，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新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7、应付账款比年初减少53.89，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正常经营结算欠款减少。

（二）利润表

1、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32.77%，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量同比有所下滑，造成营业成本相应下

降。

2、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32.87%，主要是由于本期母公司实际缴纳增值税较上年有所减

少，附加税相应减少所致。

3、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66.96%，主要是由于公司募投项目持续投入，银行存款减少，利息收入

相应减少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140.44%，主要是由于本期连云港东茂案件法院强行执行，公司相

应转回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

5、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289.66%，主要是由于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加大前期投入。

6、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89.75%，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有所减少。

7、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170.48%，主要是由于本期对外捐赠支出较上年有所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64.64%，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较上年有所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1.75%，主要是由于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

有所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03.35%，主要是由于本年支付汇票保证金及按

揭保证金较上年有所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诚投资

”）

通知

，

海诚投资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

司

600

万股股票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3.75%

）

已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解除质押

，

并已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

。

2014

年

07

月

22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

的公告

》（

编号

：

2014-035

）。

公司收到股东海源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源实

业

”）

通知

，

海源实业已将其所持有的

500

股无限售流通

股票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

并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通过深圳交易所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

。

2014

年

07

月

23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公

告

》（

编号

：

2014-036

）。

公司收到海诚投资通知

，

海诚投资将其所持有的

600

万

股无限售流通的公司股票与中信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

，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7

月

22

日

，

并已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通过深圳交易所办理了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

2014

年

07

月

24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

编号

：

2014-

037

）。

2014

年

7

月

，

公司收到董事会秘书李玫女士的书面辞职

报告

，

李玫女士因个人原因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起辞去公

司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职务

，

辞职后不在公司继续工

作

。

2014

年

08

月

01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

告

》（

编号

：

2014-038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意聘任刘

嘉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

，

同意聘任郭

苏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相同

，

自

2014

年

8

月

26

日起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止

。

2014

年

08

月

28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聘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

编

号

：

2014-043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分别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

自有资金对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

的议案

》，

同意使用

7350

万元自有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追加投资

。

2014

年

08

月

28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关于以自有资金对海源复合

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的公

告

》（

编号

：

2014-044

）。

2014

年

9

月

，

公司收到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

简称

“

洛阳中院

”）

送达的

（

2012

）

洛民二初字第

25

号民事

判决书

。

2014

年

8

月

29

日

，

洛阳中院对公司与洛阳龙羽

宜电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

。

2014

年

09

月

13

日

详见公司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上的

《

重大诉讼判决公告

》（

编号

：

2014-045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直系亲属

、

控股

股东福建海诚投

资有限公司

、

股东

海源实业有限公

司和股东福州市鼓

楼区源恒信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

福州

市鼓楼区鑫盘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

福州市鼓楼区金

鑫源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

福州市鼓楼

区华达鑫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

福州

市鼓楼区金旭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

一

）

由公司高管人员以及业务骨干

100%

持股的公司股东福州市鼓

楼区鑫盘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福州市鼓楼区金鑫源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

福州市鼓楼区华达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福州市鼓楼区金旭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同时追加承诺

，

在上述承诺期满后

，

每年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所持公司上述股份的

25%

。

上述四家

公司所持的部分公司股票已分别于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12

月

24

日解除锁定

，

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

（

二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直系亲属均承诺

：“

在本人实际控制

海源机械期间

，

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从事与海源机械相

同的经营业务

，

与海源机械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

若本

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拟进行与海源机械相同的经营业务

，

本

人将行使控制权以确保与海源机械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

争

。

对海源机械已进行投资或拟投资的项目

，

本人将在投资方向

与项目选择上

，

避免与海源机械相同或相似

，

不与海源机械发生同

业竞争

”。

（

三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直系亲属控制的其他企

业均承诺

：“

本公司不从事与海源机械相同的经营业务

，

与海源机

械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

本公司所控股和控制的企业也

不从事与海源机械相同的经营业务

，

与海源机械不进行直接或间

接的同业竞争

；

若本公司所控股和控制的企业拟进行与海源机械

相同的经营业务

，

本公司将行使控制权以确保与海源机械不进行

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

对海源机械已进行投资或拟投资的项

目

，

本公司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

，

避免与海源机械相同或相

似

，

不与海源机械发生同业竞争

”。

2010

年

12

月

15

日

（

一

）

2010

年

12

月

24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24

日

。

（

二

）

长期有效

（

三

）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

未

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福建海诚

投资有限公司

、

股

东海源实业有限

公司

（

一

）

公司存在与洛阳龙羽格锐建材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事宜

，

为

此

，

公司股东海源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

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0

）

洛民三初字第

00005

号

’《

民事裁定书

》

生效之后

，

海源机械

如因与洛阳龙羽工艺设备买卖及服务合同纠纷发生任何经济损

失

，

将由本公司全部无条件承担

”；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

限公司承诺

：“

在洛阳龙羽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就上述合同纠纷事宜

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

，

海源机械如因与洛阳龙羽

工艺设备买卖及服务合同纠纷发生任何经济损失

，

将全部由本公

司与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连带承担

”。

（

二

）

股东海源实业有限公司承诺

：“

如果海源机械所在地住房

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海源机械对

2008

年

3

月之前

（

含

2008

年

3

月

）

的

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

，

本公司将无条件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

偿代海源机械补缴

；

如果海源机械因未按照规定为职工缴纳住房

公积金而带来任何其他费用支出或经济损失

，

本公司将无条件全

部无偿代其承担

”；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海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如

果海源机械所在地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对海源机械

2008

年

3

月之前

（

含

2008

年

3

月

）

的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

，

本公司将无条件按

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偿代海源机械补缴

；

如果海源机械因未按

照规定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带来任何其他费用支出或经济损

失

，

本公司将无条件与海源实业有限公司共同连带无偿代其承

担

”。

2010

年

1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

未

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

）

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

一

）

分配方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利润

。

公司在盈利

、

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

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 （

二

）

公司利润分配的最低分红比例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1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

值

；

2

、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

3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

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

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

且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

民币

。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

行一次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

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及执行

公司的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

、

董事会结合

《

公司章

程

》、

盈利情况

、

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提出

、

拟定

，

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

独立意见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

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

董事

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

东大会上的投票权

。

公司当年盈利

，

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

行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说明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

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宜

。

2012

年

06

月

15

日

2012

年

6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

，

未

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0%

至

-6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87.57

至

350.3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875.7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环境影响

，

部分产品的下游市场情况较为低迷

，

客户延迟提

货影响销售收入的实现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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